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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时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

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曹世如女士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0,165,33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506%。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09%。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参会的股东5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0,047,33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396%。

（3）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下同）共 52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4,
410,8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8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刘浒、赵志莘出席会议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曹世如、曹曾俊在弃权期限内放弃其合计所持公司 281,775,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20.72%）的表决权，放弃弃权股份的召集、召开和出席股东会会议的权利。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为1,078,225,000股。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48,354,0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976%；反对 1,
57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1%；弃权235,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2,599,5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7.8542%；反对 1,576,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8672%；弃权23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2786%。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48,313,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886%；反对 1,
5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9%；弃权286,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2,558,8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7.8060%；反对 1,56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8552%；弃权28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3388%。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48,464,8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222%；反对 1,
4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4%；弃权240,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2,710,3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7.9854%；反对 1,460,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7300%；弃权24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2846%。

4、审议通过了《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48,632,1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594%；反对 1,
4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5%；弃权104,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2,877,6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8.1836%；反对 1,4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6931%；弃权10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1232%。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448,199,5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633%；反对 1,
72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2%；弃权245,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2,445,0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7.6712%；反对 1,720,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0385%；弃权24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2904%。

同意公司以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36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15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156,400,000元。

本次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48,164,0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554%；反对 1,
70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7%；弃权291,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2,409,5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7.6291%；反对 1,709,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2.0252%；弃权291,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3457%。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42,84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3739%；反对 6,
869,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60%；弃权450,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7,09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1.3277%；反对 6,869,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8.1381%；弃权45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5342%。

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2025修订）》（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为本法

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现行有

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

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相

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经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2. 公司2025年4月1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

潮资讯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3. 公司2025年4月1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

潮资讯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4. 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以公告形式分别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成都

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通知》）；

5. 公司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6.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7.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8. 公司本次股东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9. 其他与本次股东会相关的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

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

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

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

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

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意见书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

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

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2025年4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年

度股东会的议案》，决定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

2025年4月19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分别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巨潮资讯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股东会通

知》。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

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公司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的董事曹世如主持。

3.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

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自然人股东的个人身

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11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①的0.0109%。

（①根据《股东会通知》等公司公告文件，曹世如、曹曾俊在弃权期限内放弃其合计所持公

司281,775,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2%）的表决权，放弃弃权股份的召集、召开和出

席股东大会会议的权利。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78,225,000股。）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

的股东共51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0,047,3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396%。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

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52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4,410,8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8287%。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共计5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0,165,33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506%。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我们无法

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

形。

2.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

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

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 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并根

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8,354,0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76%；

反对 1,57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01%；弃权

23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599,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42%；反对1,57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72%；弃权2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6%。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8,313,3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86%；

反对 1,56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79%；弃权

28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558,8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60%；反对1,56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52%；弃权2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8%。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8,464,8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22%；

反对 1,46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44%；弃权

24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710,3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54%；反对1,46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00%；弃权24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6%。

4.《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8,632,1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94%；

反对 1,429,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75%；弃权

104,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877,6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36%；反对1,42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1%；弃权10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2%。

5.《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8,199,5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33%；

反对 1,72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22%；弃权

24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445,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12%；反对1,72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85%；弃权2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4%。

6.《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8,164,0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4%；

反对 1,70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7%；弃权

29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409,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91%；反对1,70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52%；弃权29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7%。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42,84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39%；

反对 6,869,4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60%；弃权

450,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7,09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277%；反对6,869,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81%；弃权45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42%。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此外，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___________

刘 浒

___________

赵志莘

单位负责人：___________

卢 勇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B29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16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6日（星期五）至 5月 2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sh@linyang.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00-16:00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陆永华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周辉先生

独立董事：崔吉子女士、甘丽凝女士、苏凯先生

董事会秘书：崔东旭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6日（星期五）至 5月 2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sh@linyang.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崔东旭

电话：0513-83356525
邮箱：dsh@linyang.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5-28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主题：“价值引领发展 创新电亮未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2024年

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4：00-17：00
● 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 预征集投资者提问的相关安排：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6日（星期五）至 5月 22日

（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告中的电子邮箱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18日发布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发展前景，公司拟于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参加

主题为“价值引领发展 创新电亮未来”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2024年度暨2025
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通过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与广大投资者

进行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一）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4:00-17:00
（二）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马文海

董秘兼财务总监：刘薇

副总经理：陈磊

独立董事：曹兴权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于 2025年 5
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00-17：00在线参与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

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6日（星期五）至 5月 2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告中的电子邮箱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潇

电话：023-72286349
邮箱：flepc600452@163.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活动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452 证券简称：涪陵电力 公告编号：2025-022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
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赎回产品名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5012号（黄金现货）收 益凭证

（浮动收益凭证）

● 本次赎回金额：3,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 相关的审议程序：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2024年3月15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安全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计划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投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

述额度和投资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9日及2024年

3月1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安全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计划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9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

求的投资产品。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投资期限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事项发表

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情况

2025年2月13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500.00万元购买了购买了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聚益第25012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浮动收益凭证），上述本金和收益于2025年

5月14日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产品情况如下：

受托方
名称

华泰
证券

产品
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益

产品
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聚益
第 25012 号
（黄金现货）收

益凭证

金额
（万元）

3,500.00

起息日

2025.2.14

到期日

2025.5.14

赎回金额（万
元）

3,500.00

实际收益金额
（万元）

15.36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2024年）末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2024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总现金管理额度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可转让大额存单

保本收益凭证

国债逆回购

实际投入金额

102,300.00

60,866.25

96,500.00

29,299.80

288,966.05

实际收回本金

78,700.00

30,000.00

64,500.00

29,299.80

202,499.80

实际收益

330.78

866.25

415.59

27.39

1,640.01

99,866.25

33.11

29.10

86,466.25

3,533.75

90,000.00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23,600.00

30,866.25

32,000.00

0.00

86,466.25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35 证券简称：中重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控股”）的通知，获悉金河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金 河
控股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一

本次质押数
量（股）

19,750,000

19,75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8.17%

8.17%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56%

2.56%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一

是否为
补

充质
押

否

一

质押开始
日期

2025 年 5
月14日

一

质押到期
日

2026 年 5
月14日

一

质权人

红塔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一

质押用途

借款给内蒙古
金河建筑安装
有限责任公司
用 于 生 产 经

营。

一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金河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路牡丹、王志军、路漫漫、王晓英所

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金河控股

路牡丹

持股数量

241,758,670

25,964,401

持股
比

例

31.33%

3.36%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143,291,000

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163,041,000

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67.44%

0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21.13%

0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0

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

0

王志军

路漫漫

王晓英

合计

2,318,931

7,599,645

1,102,405

278,744,052

0.30%

0.98%

0.14%

36.12%

0

0

0

143,291,000

0

0

0

163,041,000

0

0

0

58.49%

0

0

0

21.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质押融资仅与质押人自身资金需求有关，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

生任何影响的情形。

2、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06,591,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38.2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81%，对应融资余额211,800,000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为163,041,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58.4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1.13%，对应融资

余额328,300,000元。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本次

质押融资交易相关风险可控。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0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惠升和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送出日期：2025年5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惠升和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惠升和安纯债

018858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
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解聘基金经理

曾华

卓勇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卓勇

工作安排

2025年5月16日

-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065 证券简称：江盐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0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25年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

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5月21日（周三） 15:30-17:00。
届时公司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

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717 证券简称：郑煤机 公告编号：2025-041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定于2025年5月22日（周四）15:25-16:55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5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

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易辰先生、证券事务代表习

志朋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公司将围绕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和投资者远程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31 证券简称：中国稀土 公告编号：2025-031

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将参加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25年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5月21日（周三）15:30-17:00。届时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

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

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